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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14      证券简称：雅致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40 

 

雅致集成房屋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225,4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0.04%。 

2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5 年 5 月 22 日（星期

五）。 

 

一、限售股基本情况 

2013 年 5 月 21 日，公司部分高管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按照市

场价格购买公司股票共计 112,700 股，并承诺自增持之日起锁定两年。

相关公告详见 2013 年 5 月 22 日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）《关于公司高管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》，

公告编号：2013-028。 

2014 年 7 月 18 日，公司实施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（以 2013

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90,000,000 股为基数，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

1.00 元（含税），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

转增 10 股。）实施完毕后，公司限售股份由 112,700 股变为 225,400

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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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

1、相关股东作出承诺情况 

原董事、总经理商跃祥先生，原副总经理张东胜先生（后任公司

董事、总经理一职，现已离职），董事、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袁照云

先生，副总经理罗云松先生，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定明先生均自

愿承诺其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增持的公司股票自购买结束之日起锁定

两年。 

除上述承诺外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做其他关于所持

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。 

2、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

上述承诺。 

3、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

金的情形，上市公司亦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。 

三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

1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5 年 5 月 22 日（星期

五）。 

2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25,4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0.04%。

该部分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。 

3、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为 5 个自然人股东。 

4、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股 

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
持有限售股

份数（股） 

本次解除限

售股数（股） 
备注 

1 商跃祥 69,600 69,600 

公司前任董事、总经理，

其于 2013 年 7 月 4 日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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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公司总经理一职，并

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换

届选举后不再担任公司

董事职务。 

2 张东胜 27,800 27,800 

公司前任董事、总经理，

其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

辞去公司董事、总经理

职务。 

3 袁照云 48,000 48,000 

现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

理兼财务总监 

4 罗云松 40,000 40,000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

5 刘定明 40,000 40,000 

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

事会秘书 

合计 225,400 225,400 -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

2、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分明细数据表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雅致集成房屋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1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



